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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为了促进海南省沉香产业的发展，保障海南沉香商品的质量，维护和提高“海南沉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以下简称“证明商标”）相关商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声誉，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和《“海南沉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海南沉香”是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号为：	51196929，商标类型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用于证明“海南沉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第3类商品的产地和特定品质。
“海南沉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第3类商品包括天然香料（以沉香木为原料）、香料（以沉香木为原料）、芳香精油（以沉香木为原料）、香粉（以沉香木为原料）、香木（以沉香木为原料）、香（以沉香木为原料）。
第3条 证明商标的注册持有人为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南省红树林研究院）（以下简称“海南省林科院”），也是证明商标的管理机构，负责对申请使用“海南沉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第3类商品）的进行审核批准、授权使用和监督管理。
第4条 申请使用证明商标，须按本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提出申请，经海南省林科院审核符合条件后，签订《海南沉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第3类商品）使用许可合同》，并获得《海南沉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第3类商品）授权使用证书》后方可使用。未经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无权使用。
第二章 申请使用商标的条件
第5条 “海南沉香”为白木香树受到外界伤害刺激后在伤口处形成的棕黄色至棕黑色的含有树脂的木材，具有质地坚实、润泽不粘手、香味纯和弥久、无木质味、富含有机物质、油脂含量高的特定品质，制成的天然香料、香料、芳香精油、香粉、香木、香等商品，香气清雅、香氛悠远而绵长。海南沉香有机物质含量丰富，其挥发性成分中倍半萜类化合物相对含量总和≥30%，乙醇浸出物含量≥10%，水分≤10%。
以海南沉香木为原料制成的天然香料、香料、香木、香粉、香产品，其挥发性成分中倍半萜类化合物相对含量总和≥30%，乙醇浸出物含量≥10%，水分≤10%。
以海南沉香木为原料制成的芳香精油产品，应选择倍半萜类化合物相对含量较高的原料，产品中的倍半萜类化合物相对含量总和≥60%，水分≤5%。
第6条 证明商标第3类商品的产地范围为海南省海南岛全岛，包括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五指山市、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东方市、定安县、屯昌县、澄迈县、临高县、白沙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以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理坐标为：北纬18°10’～20°10’，东经108°37’～111°03’之间。总面积3.39万平方公里。
第7条 申请使用证明商标的企业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在海南省依法登记的市场主体。
（二）生产经营的产品原料和加工成品都产自海南沉香确定保护的地域范围。
（三）具有良好的品牌意识、市场信誉和无不良信用记录。
第8条 无自主品牌的家庭农场、合作社或个人，申请使用证明商标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和无不良信用记录。
（二）生产经营的产品原料和加工成品都产自海南沉香确定保护的地域范围。
（三）经商标持有人核准后进行实名制登记。
第三章  使用商标的申请程序
第9条  拟使用证明商标的申请人应向海南省林科院递交以下材料：
（一）《“海南沉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申请书》；
（二） 基地（四至）证明；
    （三）产品品质检测报告（原件）；
（四）自主产品商标证明、包装物图案样本；
（五）《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携带原件备查）；
（六）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第10条 海南省林科院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后，组织专家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及实地核查，并出具书面审核意见。
    第11条 符合商标使用条件的申请人，办理如下事项：
（1）签订《海南沉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第3类商品）使用许可合同》。
（2）领取《海南沉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第3类商品）授权使用证书》。
（3）领取证明商标标识。
第12条 海南省林科院与符合条件的商标申请人签订使用许可合同，送交双方所在地市场监督部门存查，并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备案。
    第13条 不符合商标使用条件者，海南省林科院应提出整改意见，并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在整改后可以重新提出使用申请。一年内，申请人最多可重复申请一次。
第14条 《海南沉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有效期为两年。使用人须在合同有效期满前30天内向海南省林科院提出续签合同申请。对逾期不申请者，合同有效期届满后不得使用“海南沉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第四章  使用商标的管理
第15条 海南沉香证明商标实行产品品质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商标使用人需根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海南沉香》相关标准的要求建立产品的台账，实现产品从生产、加工到销售全过程的产品品质质量追溯，并自觉接受海南省林科院对产品质量的检查。
第16条 商标使用人必须规范使用证明商标，不得改变证明商标的图形和字样；并指定专人负责证明商标标识管理和使用，不准许可他人使用证明商标标识，自觉接受海南省林科院对商标使用情况的检查。 
第17条 商标使用人必须在商品包装物醒目位置规范印制证明商标和企业自主产品商标；建立证明商标包装印制和使用台账制度，准确登记包装物的规格、数量、型号、去向、使用日期等信息；严格管理证明商标包装物，不得出售或许可他人使用。   
    第18条 海南省林科院对证明商标产品包装物实行备案管理。商标使用人可自主设计产品包装物，设计稿报海南省林科院登记、备案后，方可印制和使用，并按核定的数量领取商标标识。
第19条 证明商标实行年检制度，年检时间为每年的11月1日至12月31日。对不配合年检者，视其自动放弃商标使用权，海南省林科院可取消其商标使用资格。
第五章  商标的保护
第20条 商标使用人须接受海南省林科院对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服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商标执法监管。
第21条 商标使用人必须保证使用证明商标产品的特定品质和质量，自觉维护证明商标品牌形象。若商标使用人在使用证明商标过程中有以下行为，应承担全部责任：
（一）将非海南岛产地的沉香装入“海南沉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包装物中销售的；
（二）因包装或产品质量出现问题被依法查处的；
（三）被媒体曝光引起消费者索赔的。
（四）不守法经营，影响“海南沉香”品牌声誉的其他违法经营行为的。
海南省林科院视情节轻重责令商标使用人限期整改，并予以通报；情节严重的解除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收回其《海南沉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书》,将不良信息报告相关部门记入诚信档案，同时报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必要时移交司法机关。
第22条 海南省林科院负责对商标使用情况进行巡查监督，并委托检测机构不定期抽检商标使用人的商品品质。
第23条 海南省林科院有责任协助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和处理侵权、假冒“海南沉香”证明商标等案件，以保护商标品牌，维护“海南沉香”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24条 证明商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未经海南省林科院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擅自印制、使用证明商标或近似的字样标志。对擅自在产品上使用与证明商标相同或近似商标的经营者，海南省林科院将收集证据材料，提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处或向人民法院起诉；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报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侵权者的刑事责任。
第25条 为保证证明商标使用工作的科学性、严肃性、公正性、权威性，海南省林科院诚请社会各界进行监督。 
第26条 证明商标标识的印制企业须具备商标印制资质。

第六章  附则
第27条 本管理办法自颁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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